陪伴项目合作服务要求及遴选要求
第一篇 项目服务要求
一、合作方资格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其身份证）；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的财务报表或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供应商根据履行采购项目合同需要，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及证明材料）；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一年内至少一个月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或企业所得税的凭据，及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项目实施所必须的许可资质证明材料）。
二、陪护服务要求
1.投标人根据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具有相关管理经验的专职管理人员，对在招标人院区范围内提供患者陪伴服务的人员和服务内容进行管理，保证陪伴工作有序规范的稳健运行。
2.投标人在招标人院区范围内开展陪伴项目管理活动时，其使用的印章、标识、标牌、各种宣传资料、合同资料、收费票据等不能使用招标人名义，不得向患者及家属做出与招标人有隶属、代理等关系的误导宣传，投标人人员着装配饰也应当明显区别于招标人员工所使用服装及配饰，以免患者及家属产生混淆。
3.陪伴提供服务内容：在病区护士长、注册护士指导下开展日常生活照料，包括协助病人维护清洁卫生、仪表仪容、协助病人满足营养需求，如进餐、进饮，协助病人舒适与安全，如排泄、活动等，严禁陪伴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
4.陪伴在招标人院区范围内为患者提供陪伴服务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招标人管理制度、部门及科室管理规定。投标人在招标人院区范围内为患者提供陪伴服务应当接受招标人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对招标人提出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应当予以采纳。
[bookmark: _GoBack]5.投标人在陪伴项目合作期间，因陪伴服务所造成的事故、医疗、经济纠纷及第三方财产损失等，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6.协助招标人无偿照护“三无”病人。
7.服务时间：叁年
8.投标人服务单价须自行向市场监管局备案。
9.考核标准详见附件。
第2篇 项目遴选要求
一、陪护服务按相关要求收费，投标人需提供收费标准，派工及陪护费用结算流程。
二、医院负责进行培训，投标人缴纳招标人管理费不低于40万元/年。
三、评审内容
	评审内容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细则

	价格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服务收费
	10
	服务收费分值计算：以进入评标程序、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服务收费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即普通病房报价单价、特需患者报价单价、产科报价单价，三项加起来总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1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最低价÷报价X 10，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主观评审因素
	管理制度

	3
	从投标人提供的管理制度包括考勤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陪护服务人员管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巡查检查制度等方面评价：优得3分，一般得2分，差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总体服务方案

	3
	对本项目的建设思路、实施计划、实施流程的制定以及重点难点分析和应对或改进措施等进行评分。
投标人对本项目的建设思路先进清晰、切实可行，项目实施流程和计划科学且执行措施到位，重难点分析及应对改进措施针对性强，确能满足采购人需要的，得3分，较强，确能满足采购人需要的，得2分；一般，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要的，得1分，无方案不得分。

	
	组织架构

	3
	投标人自行编制拟派驻本项目人员组织框架，人员配置明细、岗位职责及分工，评委根据投标人商提供的配置情况进行打分。科学合理得3分，较合理得2分，一般得1分，无框架不得分。

	
	人员培训计划

	5
	投标人提供人员培训与管理措施。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各岗位人员的培训计划、方式、目标及安全服务、文明服务措施、技术能力、院感知识等。
计划措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得5分；计划措施内容较详实，针对性较好，得3分；计划措施内容及针对性一般，得1分。无计划措施不得分。

	
	人员稳定措施

	3
	投标人制定服务人员稳定措施。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岗位稳定性配置情况、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方法及措施等。科学合理、内容详细，相应措施有效且到位：3分；较合理、详细，相应措施较有效且到位：2分；基本合理、内容基本详细，相应措施较到位：1分；无措施不得分。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6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措施合理、针对性强并且在项目现场具有可行性的应急服务方案，方案内容须至少包括病人病情突发变化、火灾报警、恶劣天气、治安事件、纠纷舆情管控等。
提供的方案合理，针对本项目可行性强的得6分；提供的方案较合理、针对本项目可行性较强的得4分；提供的方案合理性一般，针对本项目可行性一般的得2分。无方案不得分。

	
	感染防控方案

	5
	评委根据投标文件提供的感染控制方案(至少包含：防止交叉感染、消毒隔离制度和落实等内容)全面性、针对性、实际可操作性综合评分。
方案描述清晰，对本项目理解全面、把握准确，得5分；方案描述较清晰，对本项目了解较全面、把握较准确，得3分；方案描述基本清晰，对本项目基本了解、把握尚可，得1分。无方案不得分。

	
	安全保障方案
	5
	对陪护人员、病员安全措施具体详细，有较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措施，并为陪护人员、病员购买保险（意外、第三方责任险）200人次及以上得5分，100-199人次得3分，50-99人次得1分，50人次以下不得分。
需提供保险（意外、第三方责任险）合同复印件、未提供不得分。

	
	业绩
	15
	投标人提供自2020年8月1日以来承担承接过级综合性医院生活护理或陪护服务业绩，每提供一份合同得1分，最多得5分。承接过三级综合性医院生活护理或陪护服务业绩，每提供一份合同得2分最多得10分。同一服务客户不同时间段的业绩只算1次。
需提供与医院签订的陪护服务项目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能提供或有缺项者不得分。

	客观评审因素
	管理人员

	10
	1、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经理
（1）具有医学或护理背景，得1分；
（2）学历在大专及以上，得1分；
（3）三年及以上医院后勤服务管理经验，得1分；
（4）具有国家级护理员培训师资，得1分；
（5）具有院感培训师证，得1分。
2、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其他管理人员（需大专及以上学历）
（1）具有红十字会救护员证书得1分；
（2）具有院感培训师证每1人得1分，最高得2分；
（3）具有健康管理师证（人社网可查，需提供查询截图），每1人得1分，最高得2分。
需提供身份证、学历证书及上述相关证书复印件、三级医院出具的工作经历证明材料，以及投标人为其缴纳投标前近6个月的社保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护理人员
	10
	1、供应商能够一次性提供护理员总人数满100人（含母婴护理员满8人）得7分；每增加1人加0.1分，最高加3分。
2、提供护理员总人数满70—100人（不含100人）或母婴护理员不满5人得6分；
3、提供护理员总人数满50—70人（不含70人）或母婴护理员不满3人得3分；
4、提供护理员总人数不满50人或母婴护理员不满2人得1分；
须提供拟派人员相应身份证、健康证、医疗护理员岗位培训证书及社保机构出具的2025年6月以来任意一个月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缴费权益单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系统2025年6月以来任意一个月响应供应商为其代扣缴个税截图，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客户满意度

	5
	业绩客户满意度反馈情况，业主评价为优或满意的，每提供一个满意度证明和服务时间证明（须有被服务单位盖章证明资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得1分，最高得5分。同一服务客户不同时间段的评价只算1次。

	
	管理体系认证

	5
	供应商须具有以下系列认证证书，并提供相关证明复印件。
1、ISO9001或同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ISO14001或同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ISO45001或同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AAA级企业信用等级认证证书或同等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5、陪护服务培训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本项最高得5分，体系覆盖范围必须涵盖陪护服务证书且应在有效期内，每缺一份证书证明材料扣1分，扣完为止。

	
	陪护管理信息化

	10
	
1、供应商具有自主研发的拟投入本项目陪护管理软件，含有医院陪护服务智能管理功能的，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得2分。
非自主研发的拟投入本项目陪护管理软件，含有医院陪护服务智能管理功能的，需提供软件授权使用证明、购买发票和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缺一不可，得1分。
2、有医院使用案例的，在三级甲等医院使用的得1分，本项最多2分，没有不得分。
3、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得2分。
提供系统使用证明文件及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企业实力

	2
	自2020年起，投标人被政府部门（卫生系统）授予医疗护理员培训资质，满足条件得2分，不满足不得分。（须提供相关证明复印件或网上公示截图和查询网址）



